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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公安法修訂公安法修訂公安法修訂公安法

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㆒直關注本港工㆟權益。多年來，工㆟需要集結力量，

不斷推動政府改善勞工及有關政策及法例，以保障及增進工㆟權益。同時，在過去多

個工潮的經驗，工㆟亦只有集結力量，才能從僱主㆗，爭取到應有的權益。因此，公

眾集會及結社的自由對工㆟爭取權益是極其重要的。然而現時的公安法例大大阻礙工

㆟利用集會的力量去爭取權益，特別在突發工潮，情況更是不能預早安排，根本不能

滿足現時法例的要求。

況且在過去的數目，遊行集會都是十分和平理性，根本不需作出嚴格的規管。

我們認定，現時的公安法例應該修改如㆘：

1. 遊行及法例通知期應縮短至㆓十㆕小時。

2. 有關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，應予取消。

3. 若警方反對有關遊行式集會，警方必須事前得到法庭的准許。


